北京市建设行业企业资质评审专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为加强北京市建设行业企业资质评审专家管理，规范专家评审行为，提高评审质量，确保评审结果公正，根据企业资质管理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2条 依据北京市建委行政审批程序性规定，在建设行业企业资质许可工作中设有专家审查环节的，其专家资格的评选、专家评审以及对专家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3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行业企业包括：建筑业企业、工程监理企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和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市建委按照建设行业企业类别建立统一的评审专家数据库，并负责评审专家库的日常管理。
第二章 评审专家资格条件与选聘程序

第4条 北京市建设行业企业资质评审专家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工作认真负责，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纪律性强，个人无重大违法违纪记录，身体健康状况能适应评审工作的需要；

（二） 在建设行业从事企业综合管理或工程项目管理工作8年以上，且从事相关专业资质管理工作2年以上；

（三）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和中级以上经济、技术职称；

（四） 熟悉相关专业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在本专业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专家，上述条件可适当放宽。

第5条 评审专家每届任期两年。选聘工作在每届任期届满前三个月内进行，选聘程序包括报名、审查、公示和公告四个步骤。

第6条 北京市建设行业企业资质评审专家按照下列程序评选：

（一） 评审专家的人选由市有关专业部门（水利、通信、交通、消防和电力）、区县建委、中央驻京大型国有建筑集团、市属各集团（总公司）和各建筑行业协会（学会）书面推荐报名；个人自荐担任评审专家的，直接向市建委提出书面申请报名；对于在建筑行业企业管理领域中有杰出贡献的专家，可由市建委征得本人同意后直接推荐报名。

（二） 市建委按照有关规定对各单位推荐的人选和个人的申请进行审查。

（三） 市建委将审查合格的专家人选名单及其专业、资历在北京建设网予以公示。公示期内专家人选资格被质疑举报的，由市建委负责核实。

（四） 公示期满资格未受到质疑举报的，及经市建委有关部门核实后举报不实的专家人选，由市建委发布公告予以确认，并颁发专家证书，在评审专家库中建立档案。

第7条 市建委对已取得专家资格的人员，组织专项业务培训。
第三章 评审专家的日常管理

第8条 在企业资质评审开始前一个工作日，市建委从数据库中分专业以随机方式抽取评审专家，并同时通知专家本人，被抽取的专家不得与被评审企业有利害关系。

第9条 在评审工作开始前，评审专家应以书面形式承诺遵守有关规定和纪律，保证在评审工作中认真履行专家职责。
第10条 评审专家以个人身份参加评审工作，独立发表评审意见，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干涉。
第11条 在评审工作中，评审专家与被评审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申请回避：

（一） 评审专家来自被评审企业所在地区县建委或所属集团（总公司）的；

（二） 评审专家或亲属在被评审企业中持有股份、出任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或担任高级管理人员、顾问的；
（三） 其他可能影响评审专家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

第12条 在评审工作中，评审专家应当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一） 按时参加评审活动。专家确认参加评审后，无特殊原因不得请假，如有特殊原因确实不能参加评审的，应及时向市建委提出；
（二） 在评审工作期间，服从市建委的统一安排，认真履行职责，严谨细致、勤勉尽责、客观公正地进行评审，自觉接受监督；
（三） 对企业申请的具体指标和事项独立作出定量或定性的评定结论。每天评审结束后，将评审相关的各类资料全部移交给市建委。

（四） 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露申请企业的商业秘密和评审结果，不得向外界透露本人和其他专家参加评审工作的情况，不得利用评审得到的信息，为本人、他人或任何单位谋取非法利益；
（五） 不得接受被评审或与其有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人员的馈赠、宴请，廉洁自律，不在评审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六） 自觉遵守回避制度，发现与申请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主动说明情况申请回避。
第13条 市建委按照有关规定，向参加评审工作的专家支付劳务费。
第四章 评审专家的监督管理

第14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专家的任期终止： 

（一） 身体患病，不能满足评审工作要求的；
（二） 因工作关系调动，离开建筑行业的；
（三） 本人提出申请，要求终止专家任期的。

第15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建委对评审专家进行约谈告诫：

（一） 评审工作期间，未经批准不按时参加评审工作，或擅自离开岗位的；

（二） 评审工作期间，不按评审规定移交资料，或接待与评审无关的人员，或与被评审企业接触并通报情况的。

第16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建委直接解除对评审专家聘任：
（一） 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评审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 故意隐瞒与申请企业的利害关系，不遵守回避原则的；

（三） 在评审工作中不遵守保密规则，弄虚作假，徇私舞弊，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 经举报查实有其它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
解除评审专家聘任的，市建委应及时予以公示。

第17条 市建委监察部门对评审专家的资格、评审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检查，并有权要求评审专家对有关事项做出解释和说明。
第五章 附则

第18条 本办法自2009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
北京市建设行业企业资质评审专家报名表（一）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学    历
	
	所学专业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职    称
	
	从事专业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证件类别：
身  份  证
（其它        ）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报名方式
	□相关单位推荐    □个人自荐    □市建委推荐

	申请评审
企业类型
	□建筑业企业    □工程监理企业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工程招标代理机构

	申请专业

类    型
	□房屋工程专业  □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专业

□水利和港口工程专业  □工矿工程专业  □市政管道工程专业
□通信工程专业  □建筑安装工程专业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
□电力工程专业  □消防工程专业  □门窗及钢结构工程专业

□建筑装饰工程专业  □其他建筑工程专业

	推荐单位

意见
	年  月  日
	市建委
审查意见
	年  月  日

	公示情况
	
	公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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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设行业企业资质评审专家报名表（二）

	与评审相关的工作或学习简历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与评审相关的工作成就或获奖情况

	时间
	工作成就或获奖情况
	认证或颁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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